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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研析 

巴塞爾公約中的科學技術內涵 

連昱彰*、魏盟巽**、阮國棟*** 

 

摘  要 

許多國際環境公約，例如巴塞爾公約、蒙特婁議定書、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等，

其目的固然為依據國際談判協商共識，進行必要之跨國環境議題的管制，但其達成

實質管理目標背後最重要的元素，仍然是科學技術的支持。所以這些公約都提供充

分的科技資訊，供各國在落實公約的過程中參考使用。本文旨在介紹巴塞公約提供

的「有害廢棄物」源頭減量、回收再利用處理、處置的科學技術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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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隨著已開發國家的高度工業化，有害廢棄物處理成為現今環境保護的重要議

題，其中有害與其它廢棄物的越境轉移問題逐漸受到國際間關注。部份已開發國家

為降低在本國處理的龐大成本，將有害廢棄物輸出至未開發或開發中國家，使環境

受到嚴重影響。為確保廢棄物無論在何地處置，皆能將其對環境的影響降至最低，

1989 年聯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於瑞士巴塞爾召開「管制有害廢棄物跨國境移動

及處理公約」的簽訂大會，116 個參與國一致贊同締造「巴塞爾公約」，並於 1992

年正式生效，截至 2009 年共有 172 個締約國。本文著重於國際公約中的科學技術，

以下將簡介巴塞爾公約中所涵蓋的技術架構，更多技術細節資料必須參考所附中英

文網頁。  

二、技術準則 

巴塞爾公約主要強調對有害廢棄物跨國運送的規範及防止與減少非法跨國運

送，希望藉由各國間達成共識以解決問題。除消極的管制作法外，提升有害廢棄物

處理技術能進一步降低其對環境的危害，因此發展無害環境管理與技術亦是公約中

的重點，為此巴塞爾公約成立技術工作組，擬定有害廢棄物回收處理技術準則，並

促進技術交流。所有草擬的技術準則，將於締約國大會檢討與決議，最後通過成為

公約中的處理標準。  

2.1 準則架構 (Y、D、R) 

公約中所擬定的技術準則大部份針對公約附件一、二 (應加控制的廢棄物類

別，代號 Y)、附件四 .A(不能導致資源回收、再循環、直接再利用或其他用途的作

業方式，代號 D)與附件四 .B(可能導致資源回收、再循環、直接再利用或其他用途

的作業方式、代號 R)所定義的物質、特性或是處理方式提供具體技術，協助正在

建立此種技術的國家制訂出詳盡的管制程序、廢棄物管理計畫或策略。  

2.2 應加控制的廢棄物類別(代號 Y) 

屬於公約附件一中所定義，且具有附件三危害特性之物質即為有害廢棄物，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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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塞爾公約的主要管制對象，因此針對此類別物質的技術準則也為公約的主要目

標。本類別中各個技術準則主要由減量技術、回收再利用技術與最終處置技術三者

所構成。減量技術可降低廢棄物產生之數量，避免處理時的對環境的危害與成本，

真正減低其對環境的影響，為廢棄物管理的主要原則；回收再利用技術能降低多餘

有害廢棄物的產生；最終處置技術則為前兩者都無法完全處理時所採用的處置方

法。  

1.關於有機溶劑的生產和使用中產生的危險廢物(Y6)的技術準則  

溶劑之主要用途有清洗劑、生產其他物質的原料以及化學合成過程中作為載

體和（或）分散介質。在工業部門之應用例如電子、金屬處理及乾洗之清洗；油

漆、樹脂、膠粘劑、塑料等製造之原料；以及消防化學品、藥品等合成之載體。

而廢溶劑之管理方式主要分為避免產生廢棄物、回收再利用、最終處理技術。  

(1)避免產生廢溶劑：提昇使用效率、源頭分離使用以及使用替代品，可減少溶劑

使用量及廢溶劑的產生。  

(2)廢溶劑回收再利用：廢溶劑回收技術主要有蒸餾、薄層蒸發器及蒸汽氣提塔，

不過有時因經濟考量，而將廢容器當作能源或燃料使用。  

(3)最終處理技術：依據巴塞爾公約所列最終處理方法中篩選出適合作為廢溶劑之

最終處理方式有深層灌注 (deep injection)、特殊工程掩埋 (special engineered 

landfill)、生物處理 (biological treatment)、物理化學處理 (physico-chemical 

treatment)以及陸上焚化(incineration on land)。  

2.關於危險廢物─產於和源於石油的廢油（Y8）的技術準則  

油類主要用於燃油、潤滑劑、液壓和傳動油、熱傳送液體和絕緣體，廢油

來源包括交通工具之潤滑劑、機器加工或切削油、油槽清洗液及儲槽 /煉油廠污

泥、電力設備之特殊用油等。油類廢棄物通常可分為兩類：高含油物質與含水

混合物。廢油管理的方式以防止與減少廢棄物為最優先，其次為再循環和回收，

最後則是直接處理與處置方法。  

(1)防止與減少廢棄物：改進發動機設計和性能以減少換油次數、實施工廠和程序

最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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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再循環和回收：主要技術有酸-粘土程序、真空蒸餾-粘土程序與真空蒸餾-加氫

處理程序。  

(3)直接處理與處置方法：以重力分離設備 /加熱 /鹽溶分離(非乳化油類)、以超濾 /

離心分離機分離(乳化油類 )、採用強效試劑做脫氯處理 (含多氯聯苯油類廢棄

物)、焚化法、掩埋法。  

3.關於從住家收集的廢物(Y46)的技術準則  

住家收集的廢棄物為住家、辦公室、商業機構、旅館等產生的一般廢棄物。

這些廢棄物差異性極大，可能包含菜渣、水銀、油、漂白劑、藥物等，因而導

致其回收成本高而造成問題。住家收集的廢棄物在最終處理技術上分成掩埋與

焚化二種，前者通常以濕粉碎方式加速分解，且能產生氣體用作燃料；後者將

廢棄物以鏈條或搖滾篩條、旋轉窯等原理設計之焚化爐燃燒，並以噴射乾灰設

備處理煙道氣酸性成份，最後氣體通過靜電除塵器或濕（化學）洗滌。  

4. 生物醫療和衛生保健廢棄物環境無害管理技術準則  (Y1; Y3) 

來自保健機關的廢棄物為此準則所管理的目標，由於這些廢棄物可能帶有

傳染性、尖利物、化學、有毒或藥物廢棄物與放射性廢棄物等，有機會對人的

健康、環境與公共秩序帶來影響。本技術準則中廢棄物的建議處置技術有：  

(1)熱解焚化 /具有高效氣體潔淨的二級焚化 (Pyrolytic incineration/two stage 

incineration with efficient gas cleaning) 

(2)帶有減塵裝置的單室焚化(Single chamber incineration with dust reduction) 

(3)桶式或磚砌焚化爐(Drum or brick incinerator) 

(4)化學消毒(Chemical disinfection) 

(5)熱壓水熱處理(Autoclave wet-thermal treatment) 

(6)微波照射(Microwave irradiation) 

(7)封裝(Encapsulation) 

(8)特殊工程掩埋(Special engineered landf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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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不能導致資源回收、再循環、直接再利用或其他用途的作業方式  

(代號 D) 
1.關於陸上焚化(D10)的技術準則草案  

焚化是一種高溫、熱處理過程，可將廢棄物轉變成本身不可燃的固體殘餘

物與各種氣體，從供料接收、控制和準備─實際燃燒階段─廢氣和殘餘物的處

理，各階段皆有不同的技術需求。根據不同的設計與處理對象，焚化爐的主要

類型分為轉窯(Rotary Kilns)、液體噴射系統(Liquid Injection Systems)、多床爐

(Multiple Hearth Furnaces)、流化床燃燒室 (Fluid Bed Combustors)與貧氣系統

(Starved Air Systems)等。  

2.物理化學處理(D9)與生物處理(D8) 

物理化學與生物處理係指尋求改變廢棄物之物理或化學型態，消除其危害

性以求對該廢棄物之無害環境管理。這些處理種類繁多，但大多不出摧毀

(destroy)、分離 (separation)、濃縮 (concentration)、圍堵 /圍封 (containment)等原

則，本準則中所介紹的科學技術可分為物理 /機械處理程序、化學處理程序、物

理 /化學處理程序、固定技術與生物處理程序五種。  

(1) 物 理 / 機 械 處 理 程 序 ： 有 人 工 分 離 (Manual separation) 、 大 小 減 量 (Size 

reduction)、特別物理分類 (Special physical sorting)、篩濾 /篩選 (Sieving and 

screening)等 23 種方法。  

(2)化學處理程序：本技術準則提及化學氧化還原反應(Chemical reduction-oxidation 

reactions)、化學中和(Chemical neutralization)、化學沉澱(Chemical precipitation)、

化學脫氯(Chemical dechlorination)等 7 種化學處理程序。 

(3)物理/化學處理程序：包含溶劑萃取(Solvent extraction)、薄膜萃取(Pertraction)、

氣提 /脫附(Stripping/desorption)、色層分析(Chromatography)等 9 種。  

(4)固定技術：有固化(Solidification)與包封(Encapsulation)2 種。  

(5)生物處理程序：分為好氧程序、厭氧程序、其它生物程序等 3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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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能導致資源回收、再循環、直接再利用或其他用途的作業方式 

(代號 R) 

關於廢油再精煉或以其他方式重新使用已使用過的油料（R9）的技術準則在

本技術準則中，使用過的油料係指任何已使用過、且全部或部分由礦物油或合成碳

氫化合物（合成油）、儲油槽內殘餘物、油和水混合物以及乳化液體組成的半固體

狀或液狀產品，這些物質使用於潤滑、液壓、導熱、電絕綠（電介質）等用途。本

技術準則介紹三種廢油重新使用的處理方法：  

1.再處理和再精煉：加熱　分階段脫水和真空蒸餾　氫化處理方法、酸-粘土程序、

真空蒸餾-粘土程序與真空蒸餾-加氫處理程序、催化處理（氫化處理）等。  

2.回收(控制下的燃燒)：預處理(澄清、離心式分離、真空蒸餾、溶液萃取)　與原

始燃料相混合進行蒸餾處理　安裝廢氣排放控制裝置。  

3.其它再使用做法：用於切料劑和增量劑(用於製造瀝青過程)。  

三、未來發展暨結論 

目前巴塞爾公約提供之技術準則資訊尚未完全涵蓋 Y、R、D 等清單，仍有許

多須控制的物質缺少減量、處理或回收技術上的資料。此外，如含汞廢棄物、DDT

與六氯代苯(HCB)等物質之技術準則，雖有初步草稿，但未正式通過定案。因此，

目前公約擴大主席團 (Expanded Bureau)與開放性工作組 (Open-Ended Working 

Group)持續草擬與編修各項技術準則，以提供各國政府、民間、企業更全面性的資

訊。除傳統產業廢棄物，近年來由於通訊、電腦、消費性電子(3C)產品的興起，電

子廢棄物問題日益嚴重，巴塞爾公約第 VIII/2 號決議亦指出電子廢棄物為巴塞爾公

約優先處理之廢棄物。為此，公約締約國分別於 2001 年與 2006 年籌備手機與電腦

設備夥伴計畫，並成立手機工作小組與電腦設備工作小組，推動電子產品設計、回

收與再利用等技術準則，以期達成環境無害管理的目標。  

本文所介紹巴塞爾公約技術資訊，不僅能供政府機關推動與制定廢棄物管理政

策，學術單位亦可由此資訊為引，深入發展廢棄物減量、回收與處理技術，民間與

業界更可參考本文所提及的技術資訊選擇廢棄物的處理方式。以英國為例，環境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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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鄉村事務部(DEFRA)所制定的船舶回收策略(Ship Recycling Strategy)，部份內容

就是參照巴塞爾公約中的「全部及部分拆船環境無害管理技術準則」所編訂，顯示

這些技術準則對於政府在廢棄物處理政策與行動上的影響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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